创新创业基础课程师资培训需求
一、项目要求：项目采取集中培训形式，进行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相关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专项培训。
二、培训形式、时间及内容
1.培训人数：40人以内
2.培训时间：3天
3.培训定位：为贯彻落实国家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文件精神，加强教师开展创业基础课程教学设计能力和实践指导能力，支持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符合区域经济发展及地域高校特色的创业导师，拓宽创新创业师资国际化视野，借鉴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理念与实践指导精益方法。
4.培训内容：具备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创新与创造性思维、创造技法与创新能力、创业基础与创业素质、创业机会识别与分析评估、创业风险及其控制、创业团队组建与管理、创业资源整合与融资、创业计划及其论证、新企业的创办与初创管理，并有配套的教学资源。
三、培训对象：能承担校创新创业基础教学工作的相关人员。
四、培训目标：
旨在提高参训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了解创新创业教育理论研究及发展趋势，明确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方向。翻转式课堂、参与式教学培训、情景模拟、团队协作完成培训任务，突破传统的讲座式授课模式，将课程设计与授课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和问题为目标，重点放在创新创业教学方法转变及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五、培训成果
1. 全面提升“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能力和水平；
2.参加培训人员可获得证书或培训证明；
3.获得专业的创新创业指导教材和最新系统的课件资源。
六、培训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一）一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特定资质要求
1.营业范围中含有创业技能培训或教育咨询；
2.具有从事高校就业创业工作的经验，开展高校创就业教师培训工作3年以上，培训师资人次不低于3000人；
3. 培训结束后，可颁发经国际创业导师协会或人社部、教育部等机构或政府部门认可全国通用的创业导师证书。
4.培训课程需要为参照教育部创业基础大纲要求的完整体系，有配套教材、讲义。
5.培训形式需要以项目推演方式进行，参训学员能够完整体验创业全过程。
6.能够提供完善的后续服务，包括电子课件、教案、教学资源支持，线上指导，视频课程。
7.培训讲师须为国内高校创业授课教师且具有创业或企业工作经历，担任过创就业相关教材的主编，并且入选教育部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
七、后续服务：根据培训项目需求及师资情况，教育培训机构须提供完善的后续服务方案。
费用包含课程设计、讲师费用（食宿、交通）、教材费。
